
增訂 刪除 修訂

V 1136-01-01-3 鄉（鎮、市）公共場所一般環

境衛生管理工作成果

半年報 １.因應縣市業務執行工作內容調整，刪除「整頓髒亂死角」欄位與「設置行人專用清潔

箱」欄位，並修正  「現有列管」欄位文字為「現有建檔管理」，共計3個統計項目。

 2.修正編製說明之相關統計項目定義。

 3.自106年上半年(資料時間)開始實施。

106.01.01

（106年上

半年）

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

105年11月18日環署統

字第1050094686號書函

辦理

是

是否涉及

各鄉鎮市

公所

備註

雲林縣政府涉及各鄉鎮市公所之公務統計報表程式增刪修訂明細表

表號 表名 編報週期
增修刪訂

增修刪訂原因及內容說明
實施日期(報

表資料時間)


